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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員工差勤管理要點 

103 年 7 月 8 日 102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經校長 103 年 8 月 22 日核定 

114年 9月 2 日 114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經校長 114 年 9月 15日核定，溯自 114年 9 月 1日生效 

 

 

一、 臺北市立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實施員工差勤管理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職員(一級單位主管除外)、助教、技工友及

本校規定之約僱(用)人員、臨僱人員。 

三、上班時間分為彈性時間、核心時間及服務時間，每日上班九小時： 

(一)彈性時間：上午八時至九時；下午五時至六時。簽到退時間應

於彈性時間內依規定方式辦理簽到退。 

(二)核心時間：上午九時至十二時；下午一時至五時。在核心時間

內，除依規定請假者外，均應到勤上班。 

(三)服務時間：中午服務時間三十分鐘；服務時間累計時數於寒暑

假實施彈性上班。 

  各級主管應掌握屬員每日出勤狀況，切實執行考核。 

四、簽到退規定：  

(一)簽到退次數：每日簽到退二次，上午上班及下午下班各一次。 

(二)因故未能準時簽到退上下班者，請於差勤系統填具「未刷證明

單」，每月以三次為限，逾當月未處理者，應辦理請假手續。 

(三)每日請自行查核上下班簽到退紀錄，如異常者，須辦理請假手

續，否則以遲到或曠職論。 

五、請假規定： 

(一)請假、休假或出差請事先辦妥差假手續送人事室登錄，如因急

病或緊急事故，可委託同事或親友代為申請。 

(二)全日請假者，請假時間應為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。 

    (三)半日請假者，上午請假時間應為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，  

下午請假時間應為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。 

(四)逾上午九時未上班請假者，請假起始時間應為八時三十分。 

(五)因公務需要至兩校區辦理時，請依規定上下班時間簽到退。 

六、加班者，應經單位主管事前覈實指派填送加班請示單經核准，並於

實際加班時間結束辦理簽退，於例假日加班者，依據實際到離校時

間辦理簽到退。 



第 2 頁，共 2 頁 

加班地點於校外者，應以紙本方式於加班起迄時間簽到及簽退。 

七、彈性時間(上午八時至九時；下午五時至六時) 內應提供相關業務 

服務。 

服務時間(中午服務時間三十分鐘)等同核心時間，應在勤執行業務，

不得擅離職守並由單位主管督導管理。 

八、寒暑假上班時間，另依本校寒暑假彈性上班時間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 、簽到退須親自為之，不得託他人或代人簽到退，如發現有上述情事，  

經查證屬實，託代雙方核予記過以上之處分。 

十、系統如故障、停電或其他原因致無法啟用時，另行通知改以人工簽

到退方式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差勤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